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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6 月 16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谨请你注意安全理事会第 1595（2005）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成立一个联

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对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他 20 人遭到暗

杀的事件进行调查。该决议第 4 段请我把该委员会开始全面作业的日期通知你。

按照该项要求，我谨以此信通知你，该委员会已于 2005 年 6 月 16 日起开始全面

作业。 

 如你所知，我已于 5 月 16 日任命德特勒夫·梅利斯先生担任专员，负责领

导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梅利斯先生于 5 月 26 日抵达贝鲁特，并开始与黎巴嫩当

局就委员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审查对该罪行已进行的各项调查中收集到的各种

证据的事宜展开了讨论。 

 本周，梅利斯先生结束了关于同黎巴嫩政府签订一项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兹

随函附上该谅解备忘录（见附件）。他试图在陪同他前往贝鲁特的一小队人员的

基础上扩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开始设立该委员会的总部，其中考虑到工作人

员的安全情况。此外，他任命了一组爆炸物专家来检查杀害哈里里先生和其他受

害人的爆炸的残余物。专家们还没有对若干关键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由于他的

同僚和他本人在工作中所取得的进展，梅利斯先生通知我，委员会今天开始了真

正作业的阶段。 

 按照第 1595（2005）号决议第 9 段的规定，从今天起，我将每两个月向安理

会口头报告一次该委员会工作的进展情况。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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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英文、阿拉伯文和法文] 

 

黎巴嫩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关于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合方式的谅解

备忘录 

 重申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595 号决议成

立的，旨在协助黎巴嫩当局全面调查这起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在黎巴嫩贝鲁特杀

害了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他人士的恐怖爆炸事件； 

 回顾到 2005年 3月 29日黎巴嫩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中表示黎巴嫩共和国

政府（政府）愿意在黎巴嫩主权及其法律的框架内同委员会充分合作。并回顾到

委员会和政府在为此举行的各次会议中重申了这一意愿； 

 重申委员会在制定其本身的程序时必须考虑到黎巴嫩的法律和司法程序； 

 政府和联合国因此同意以下各点： 

 1. 高法院检察总署（由总检察长或他/她为此指定的助理代表）确保委

员会同负责此案司法材料和调查此案的预审法官互相协调。 

 2. 高法院刑事审判分庭庭长确保委员会、司法部和其他有关部门间进行

合作。这方面的合作特别包括告诉委员会按照黎巴嫩法律什么是收集证据方面的

适当程序。 

 3. 政府应向委员会保证它的调查工作绝不会受到干涉，并将向它提供它完

成其任务所必需的协助，包括： 

 a. 尽快，但 晚不迟于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三日内，向它提供黎巴

嫩当局关于此案拥有的一切文献、证词和实物资料和证据。同样地，将尽快

但 晚不迟于收集到以下资料和证据后的三日内向委员会提出黎巴嫩当局

在签署了本备忘录之后可能收集到一切额外的文献、证词或实物资料和证

据 ； 

 b. 授权委员会收集一切其他资料和证据，不论是文献的还是实物的，

并要求展开一切它认为同它开展调查有关的其他司法程序，如下面第 4段设

想到的程序； 

 c. 在黎巴嫩全境内享有行动自由； 

 d. 可不受任何阻碍地进入一切地点和设施； 

 e. 享有在安全、机密和平静的环境下，同政府和地方当局和军事当局、

社区领袖、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代表，以及委员会为调查的需要想要从

其收集证据的所有其他人士进行会面并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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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在不限制其行动自由和调查工作的情况下，为委员会的人员和文件

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4. 委员会将通过有关当局以符合《黎巴嫩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求传唤所

有证人和对调查工作和所有其他必要的司法程序有用的其他人士到案。但，委员

会可在它认为必要时，不经过黎巴嫩当局的干预对证人进行讯问。 

 5. 委员会可参与同该案有关的所有调查，不论是否出于它的要求。委员会

为保留或取得证据，有权指导有关当局在调查当中应采取或不应采取哪些行动。

预审法官得应委员会的要求，在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参与调查工作，包括访问犯

罪现场以及进行委员会可能要求的检查、搜索和提供证据。 

 6. 司法部将同委员会磋商，考虑成立证人保护方案。 

 7. 所有委员会在其调查当中收集到的所有司法证据将于其完成工作的三

天内提交给预审法官，供其按照黎巴嫩法律在黎巴嫩法庭上加以适当利用。 

 但，委员会可在调查期间和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将它所收集到的证据的副

本提交给预审法官。 

 8. 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应尊重调查工作和委员会工作的所有方面的机密性。 

 9. 政府应免费提供适当房地，供委员会在安全、机密和平静的环境内展开

工作，并保证那些地点不受侵犯。政府还应在有必要和委员会提出要求时提供临

时替代场所，以便进行和收集必须采取特殊安全和保密措施的讯问和收集证词。 

 10. 政府将对委员会、其成员、财产、文件和资产适用黎巴嫩共和国于 1949

年 3 月 10 日加入的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以便委员会能独立展开

调查。 

 11. 对于本谅解备忘录解释上的任何分歧将通过谈判解决。本谅解备忘录自

签署之日起生效，其效力至委员会完成工作时结束。 

 2005 年 6 月 13 日订于贝鲁特，阿拉伯文本、英文本和法文本各两个副本，

三个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司法部长         专员  

 哈莱德·卡巴尼（签名）     德特勒夫·梅利斯（签名） 

 代表黎巴嫩共和国政府      代表联合国 

 


